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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平政办发〔2023〕4号

平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复制推广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

举措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平凉工业园区（高新区）管委会，市

直各有关部门，中、省驻平有关单位：

为认真落实《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<关于复制推广营商环

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的通知>》（甘政办发〔2022〕136号，以下

简称《通知》）精神，做好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在我市复

制推广工作，推动营商环境持续改善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全力对接落实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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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部门要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对照 2022年全市营商环境大会精

神，将复制推广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、

市委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相关部署的重要举措，列入本县（市、

区）本部门重点工作，认真学习借鉴创新试点城市经验做法，主

动对标对表，细化改革举措，大胆创新攻坚，采取有力措施确保

复制推广工作落实到位。同时，要密切关注全国全省营商环境创

新试点工作推进情况，与省上有关部门加强衔接，主动学习借鉴

行之有效、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改革举措，加快打造市场化、

法治化、国际化、便利化的优质营商环境。

二、立足市情实际，积极复制推广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有

关部门要把学习借鉴试点改革举措与自身发展实际结合起来，积

极稳妥推进复制推广工作。对国家明确在全国推行的推进客货运

输电子证照跨区域互认与核验等改革举措，由相关责任单位对标

国家要求，逐项落实，全面推广。对国家明确由非试点地区参考

借鉴的开展“一照多址”改革等改革举措，按照“成熟一批、推广

一批”原则，由相关责任单位立足市情实际研究借鉴，在有条件

的地方和行业领域复制推广。特别要聚焦市场主体关切，优先选

择针对性和普惠性较强，能够直接回应市场主体期盼、直接服务

产业发展、直接助力经济民生的创新举措，把企业生存发展的土

壤培育好。要出实招硬招，下大力气破除招投标、政府采购等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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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设置的隐性门槛和壁垒，健全更加开放透明、规范高效的市场

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，推进社会投资项目“用地清单制”改革，

推行涉企事项“一照通办”，全面实行惠企政策“不来即享”、快速

兑现等。复制推广中要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，鼓励开展首创性、

差异化改革创新，着力打造有平凉特色的营商环境品牌。

三、加强沟通衔接，完善配套措施。市直相关部门对复制推

广中涉及国家、省级向地方开放系统接口和授权数据使用的，要

加强与有关方面的沟通衔接，努力提升数据共享和应用深度；对

实践中需要修订调整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，要按照程序适时

修订或调整；对涉及管理方式、管理权限、管理层级调整的改革

事项，要夯实监管责任，逐项明确监管措施，推进事前事中事后

全链条全领域监管，确保改革平稳有序进行。

四、强化督促检查，及时总结推广。市直相关部门要按照甘

肃省复制推广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细化清单部署要求，加

强对复制推广工作的推进落实和指导督促，密切跟踪工作进展，

协调解决复制推广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对于复制推广工作中的

重要情况，及时报告市政府办公室、市发展改革委。要及时总结

梳理、宣传推介我市优化营商环境典型经验做法，推动形成人人

都是营商环境、事事关乎营商环境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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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甘肃省复制推广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细化清单

平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1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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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

法院。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平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月 日印发


